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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自治條例(制定/修正案) 

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自治條例名稱 □制定    □修正   彰化縣○○○自治條例 

主管單位(機關)

及填表人資料 

單位(機關)：                  科(室)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

一、自治條例內容涉及領域：勾選（可複選） 

□ 權力、決策、影響力領域         □ 就業、經濟、福利領域 

□ 人口、婚姻、家庭領域           □ 教育、文化、媒體領域 

□ 人身安全、司法領域             □ 健康、醫療、照顧領域 

□ 環境、能源、科技領域           □ 其他（請簡述涉及領域）               

二、問題與需求評 

   估 

 

(請簡要說明 1.問題現狀評析、2.自治條例之制定(修正)理由或需求，如有

涉及性別議題，請概述內容，3.並運用與本自治條例有關的性別統計及性別

分析進行需求評估。) 

三、政策目標概述 

(請簡要說明訂修之

目標) 

 

四、規範(受益)對象 

(任一指標評定「是」者，請繼續填列，如均指標均評定為「否」者，則免填「五、評估內容」，逕填寫「六、程序

參與」，惟若程序參與後，「法案與性別議題之關聯程度」評定為「有關」者，則需修正「四、規範(受益)對象」與

「五、評估內容」，並補列「性別影響評估結果」。) 

評定結果 
(請勾選) 項  目 
是 否 

評定原因 
(請說明「是」或「否」之原因) 

備註 

1.以特定性別、

性傾向或性別

認同為規範對

象 

   
如規範對象以男性或女性
為主，或以同性戀、異性
戀或雙性戀為主，或個人
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，
請評定為「是」。 

2.規範內容未區

別對象，但執

行方式因性

別、性傾向或

性別認同不同

而有差異 

   
規範對象雖無區別，但因
性別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
之本質差異，而有不同之
執行方式者，請評定為
「是」。 

3.規範對象及執

行方式無差
   規範對象及執行方式雖無

差異，惟其結果乃因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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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，但對於不

同性別、性傾

向或性別認同

者產生不同結

果 

別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
有 不 同 者 ， 請 評 定為
「是」。 

五、評估內容 

(一)制定(修正)目的 (均評定為「無涉及」，應重新檢討本自治條例草案之妥當性。) 

評定結果 
(請勾選) 

評估指標 
是 否 

無 
涉 
及 

評定原因 
 備註 

1. 採取積 極 作
為，去除不必
要差別待遇平
等，或促進實
質平等 

     

2.營造平等環境
及消除性別歧
視 

     

(二)效益評估 

評定結果 
(請勾選) 

評定原因 
(請說明評定為「是」或「否」之原因) 

 
備註 

    
 

評估指標 
 
 是 否 

無 
涉 
及 

  

1.對於消弭性別
歧視、促進性
別 平 等 有 積
極、正面之綜
效 

     

2. 符合相 關 條
約、協定之規
定、婦女政策
綱領及性別主
流化政策或國
際性別/婦女
議題之發展趨
勢 

     

六、程序參與 
至少徵詢 1 位性別平等學者專家意見；學者專家資料可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參閱

(http://www.taiwanwomencenter.org.tw/) 
程序參與期程或

時間 
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者專家 
姓名:                職稱: 

服務單位:            專長領域: 

參與方式 
□ 自治條例研商會議 

□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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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書面意見(書面、傳真、電郵) 

相關統計資料 自治條例之相關資料 

提案機關所提資料

□有 □很完整 

     □可更完整 

     □ 現有資料不足需設法補足 

□無 □應可設法找尋 

     □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

□有，且具性別目標 

□有，但無性別目標 

□無 

 

 

法案與性別議題
之關聯程度 

□有關            □無關      

(若認為四、規範(受益)對象任一指標評定為「是」者，則勾選「有關」；若均評定為「否」

者，則勾選「無關」) 

主要意見 

(請以性別觀點提供

意見，可採附件方式

呈現) 

 
 
 
 
 
 
 

七、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

(請依檢視結果提出綜合說明，並概述程序參與者主要意見參採情形、採納意見之法規內容調整情形、無法採納

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) 

(經「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」後，「法案與性別議題之關聯程度」評定為「無關」者，以下免填。 

評估結果之綜合

名 
 

參採情形 

(請說明採納意見後之法案調整、未參採之理由或代替規劃) 

 

 

 

 

 

 

通知程序參與者之專家學者有關本自治條例之評估結果 

已於   年    月   日將「評估結果」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

□傳真     □e-mail   □郵寄   □其他         

 


